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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
 

闽建许〔2023〕2 号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

开展福建省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的通知 

 

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 50 号）、

《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建人〔2018〕67 号）及《关

于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0〕

26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为做好我省土木建筑工程和安

装工程专业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工作，现就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注册申请 

（一）二级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条件为： 

1．取得福建省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； 

2．受聘于福建省一个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或者工程建设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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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设、勘察设计、施工、招标代理、工程监理、工程造价管理

等单位； 

3．无《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不予注册的情

形； 

4．已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，不得再申报相同专

业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。 

（二）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申请实行承诺制。申请人和其聘

用单位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承诺，并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 

（三）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实行无纸化网络申报。申请人及

聘用单位通过“闽政通”帐号（指在“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

授权平台”注册的个人或法人用户）登录“福建省建设执业资格注

册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，提交注册申请。申报后

可自行在管理系统查询办理进度和结果，具体操作请查阅管理系

统内的操作指南。管理系统开通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二、注册审批 

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类型包括初始、变更、延续、增项注册

和注销手续。 

（一）审批时限。注册人员通过管理系统提出初始、变更、

增项、延续注册申请，由聘用单位确认后上报省级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审批，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对初始、变更、增项注册作出审批决定。符合注册条件

的，向社会公告。延续注册业务在受理后即刻完成审批并备案。 

（二）初始注册。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 4 年。职业资格证书

自批准之日起 18 个月后首次申请初始注册的二级造价工程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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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提供自申请注册之日起算近 1 年的继续教育合格证明，学时不

少于 30 学时。 

非首次申请初始注册的二级造价工程师，应提供自申请注册

之日起算近 4 年的继续教育合格证明，学时不少于 120 学时；自

职业资格证书批准之日 6 个月后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足 4 年

的，应提供每满 1 个年度不少于 30 学时继续教育学习证明。 

（三）延续注册。二级造价工程师应当在注册有效期届满

30 日内提出延续注册申请，二级造价工程师一个注册有效期内

继续教育学时应不少于 120 学时。注册两个专业的二级造价工程

师继续教育学时可重复计算。注册专业有效期届满且未提出延续

注册申请的，自有效期满 5 个工作日后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办理注销手续。 

（四）增项注册。已注册一个专业的二级造价工程师，具备

第二专业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时可申报增项注册。第二

专业准予注册的，单独核发注册证书，两本证书有效期分别计算。

增项注册继续教育要求参照初始注册，两个专业的二级造价工程

师继续教育学时可重复计算。 

（五）变更注册。在注册有效期内，二级造价工程师变更执

业单位的，应当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，并在与新聘用单位

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变更注册申请，变更注册后延

续原注册有效期。 

（六）注销手续。注册人员办理注销手续的，通过管理系统

提交注销申请并由聘用单位确认，即为完成注销。原聘用单位不

予确认的，申请人可通过管理系统向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提供与原聘用单位的解聘证明（包括解除、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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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或劳动仲裁部门出具的仲裁裁决书或法院判决书等证明材

料）申请办理注销。 

三、注册证书及印章 

我省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实行电子化管理。二级造价工

程师可登录管理系统个人版查看、下载和打印电子注册证书。打

印出的纸质注册证书使用有效期为 180 天，逾期可重新打印。使

用时限距注册专业有效期不足 180 天的，使用时限截止日期以注

册专业有效期截止日期为准。 

注册成功后，注册人员可前往经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厂自行

刻制，执业印章编码规则及样式按《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注册证

书、执业印章编码规则及样式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0〕10 号）

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9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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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9 日印发 


